附件6：
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
提出意见单位：                        
姓  名：         
电  话：

	序号
	标准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理由

	1
	
	
	

	2
	
	
	

	3
	
	
	

	4
	
	
	

	5
	
	
	

	6
	
	
	

	7
	
	
	

	......
	
	
	


注：
1、回函请务必留下您的姓名、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便于起草人与您联系。
2、请于2026年3月15日前将《意见反馈表》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至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质量标准部。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话：15011589551             邮箱：fjyzm@foxmail.com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质量标准部：电话：010-64286561  邮箱：qgbz445@163.com

